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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人类生育技术化与传统伦理框架的开放

人类生育技术化与传统伦理框架的开放 
刘科     

 

  尽管人类干预自身的生育过程由来已久,但是在细胞水平上对其进行技术操作与干预却是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才可能实现。现在,人类辅

助生育技术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技术体系,并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与其他科学技术进步相比,生育技术给人们带

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欣喜与忧虑。人们既看到了在技术上补偿不孕症和实现优生的希望,又似乎看到了由于人工操纵使生命失去神圣

性及生育失去神秘性的可能和在伦理、社会上带来的某些危机。无论是对生育技术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的进步而言,都需要我们对人

类社会生育技术化现象进行一番思考。 
一、技术对生命扰动的内在合理性 
有史以来,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的生命,由于其神秘莫测而被神圣化,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有敬畏与赞叹了。人啊!真是个万物之灵,

岂能容许你任意操纵或制作?若此,不是对生命的亵渎吗? 
然而,“试管婴儿”的出生,“标志着医学上成功地取得了一项突破,其意义,绝不仅限于这一技术成果本身。单就体外授精的象征性意

义而言——个迄今一直在人体的黑暗中发生的过程,不但被带到了实验室的光明之中,而且还被置于技术控制之下,它就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

技术进步。”[1]在此基础上,人们还要试图对整个生育过程,从技术上来加以模仿和操纵。也许,人类社会将面临着从生育人到“制造”人

的一个转变。生命的秘密被渐渐揭示,生命的神圣性还有吗?对此,人文学者们为之不安与忧虑。当生命可以生产、可以制作并如同其他人

工产品时,生命的意义安在?有人也可能不会再去敬畏生命,从而对生命进行恣意地作践。这是我们人类为技术进步所应付出的代价吗? 
我们承认人文学者对生命敬畏的意义,这对于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维护人际关系、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都是有着重要的作

用。然而,在人类社会中正是通过对人类生命的“侵犯”与“扰动”,才发展出了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才有了以此为基础的医疗技

术的进步,才能为生命的健康提供有力的手段与保证。我们深信,使不健康的生命变为健康的生命,这是对生命更大的尊重与爱护。所以,

“对生命理解的过度人文化是不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破除它的神圣性才能使它更加神圣,需要将它搁置到技术操作的平台上,才能使它

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更加伟大。在以(人的)生命幸福为宗旨的生命的技术操作活动中,生命并不一定会飘逝,而是在现实上或可能性上

获得更好的生命体,以及意义更加丰富的生命。”[2]当然,如果仅仅把生命看做是一个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来操作的对象,会使生命失去很

多东西的,可在实际上这又是不可能的。例如,技术人员在实施“试管婴儿”时,也只是提取了人的精子与卵子,并加以分离、融合、培养,后

来移植到妇女的子宫中去孕育。在此,技术人员并没有造出什么精子、卵子与子宫,将来也是不大可能的。在生命面前,人类技术手段的无能

或者说是存在有一种不可超越的极限,不正反映了生命的神圣吗?不管人们对人类生命体怎么影响,它都影响不到生命的本质。基于以上的

分析,我们可以说,技术对生命的扰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对生育过程进行扰动呢? 
二、对人类生育技术本质的认识 
人类生存于这个自然界中,是和人类不断改变天然自然为人工自然的技术活动分不开的。这是人类这个物种兴旺的原因,更是社会进步

的重要推动力。 
看一看生育技术吧。本来生育后代是一个家庭的基本功能,它既平凡又神圣。绝大多数夫妻都有自然的生育能力,也有为数不少的夫妻

因种种原因而失去了生育功能。这虽不是人类的共性,但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 
在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个性张扬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念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少数丁克家庭。在这样的家

庭中,夫妇能够生育,但是为了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却不去生育。可是,对于许多不育夫妇来讲,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

的愿望仍然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他们往往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方面的较大的压力,生活也因而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值得社会

的同情和理解,也应该得到来自社会方面的热心帮助。关于他们的要求,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在过去,这类人群往

往只好听任于命运的安排了。而今天,在人类技术化生存的时代中,只要是难题,人们就会尽力想办法去解决。如果生育孩子算是一种社会或

者情感上的需求的话,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产生为满足需求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手段。任何技术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总

是对应着一定的社会需求并去实现一定的社会目的。所以,“试管婴儿”这类辅助生育技术的产生和完善也正是首先为了试图解除那些不

育夫妇的痛苦和满足他们生育后代的实际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技术是负荷价值和使命的,是为了一个“善”的目的而产生的,它是助

人的,亲人性的,而不是反人性的。并且,人们的需求和愿望是没有止境的,这也是推动技术持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生育方面,人们希

望从不能生育到能够生育,再到优生,需求的标准在不断地提高。事实上,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的实践活动,人们可以逐渐揭示出人类的生



育机制,推动生殖医学的发展,从而可以调控人类的生殖过程。若再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就可以在分子水平上改变当事人的遗传基

因,则可望达到有目标指向的优生目的。生育出健康、聪明的后代,难道不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美好愿望吗? 
根据技术目的的不同,我们可以说有些技术性本“善”,有些技术性本“恶”。技术哲学专家陈昌曙先生指出,“难道能说植树造林技

术本身不是善的,研制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的技术本身不是恶的吗?”[3]像本文所讨论的人类生育技术无疑是属于性本“善”的,而对于可

以毁灭整个人类和地球的核武器的研制与生产技术,我们不能不说它性本“恶”。所谓技术的性“善”、性“恶”,其实质不过是人性

“善”、“恶”的一种体现或反映。作为性“善”的技术引发出社会方面的争议,决不只是技术本身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认为,评判一项技

术的“善”与“恶”一定要从该项技术的原初目的出发,而不能仅仅从它的应用后果来看。在这里,我们明确地为人类生育技术的本质作

“无罪”的辩护。 
三、生育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多样性 
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总会在哲学层面和社会层面引起争议。如果说前者是少数哲人、学者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操心,那么后者就是我们这

些生活在技术社会中的普通大众对技术影响我们自身命运的一种直接反应或关心。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生育过程开始融入技术操作。人类

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们行为选择权的进一步扩张。我们看到了生育技术直接改变了部分人的命运,也间接地对其他人在思想观念

上产生了影响。 
人类生育技术对于部分人的生育过程的干预本来是非恶意的,它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如给不育家庭带来希望与欢乐,对稳定家庭和婚

姻关系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它又引发出有争议的伦理道德、社会关系、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下面简要地列举几个方面: 
(1)“代理母亲”有些患子宫类疾病的妇女不能受孕,在人工授精后,将胚胎移植到另一妇女体内,即是“借腹怀孕”,后一位妇女就成

为“代理母亲”。然而,“借用”或“出租”子宫的行为,合乎伦理道德吗?“代理母亲”还可能要承受放弃孕育过的孩子的痛苦,这人道

吗?把妇女当做生育的工具,是对有理性的人的异化吗?代理生育还可能导致一些民事纠纷,如何处理?依据什么来处理? 
(2)“母代女孕”尚有生育能力的做母亲的M代替不能生育的女儿D怀孕下一代?生下的孩子又该如何称呼M呢?是“妈妈”还是“外

婆”呢?[4] 
(3)“不只一对父母”若用A的精子和B的卵子在试管内融合,将胚胎移植入妇女C的体内,而产生的婴儿由D、E夫妇领养。可以说,A、

B是“遗传父母”,C是“代理母亲”,D、E是“社会父母”。在此又该如何定义“父母”这个概念呢?谁是他(她)的真正父母? 
(4)“技术性通奸”在丈夫不能提供精子,不能进行同源授精,而妻子不得已采用异源授精时,能说是“技术性通奸”吗?[4] 
(5)“近亲婚配”如果采用了匿名的精子或卵子进行“试管婴儿”手术,免不了会产生“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人群,在他们不

知情的情况下,彼此之间进行婚配,不会造成人伦关系混乱吗? 
(6)“非法生育多胞胎”为达到多生的目的,有人采用此类技术生育多胞胎。 
人类生育技术在社会层面引起的争议还有其他方面,已经有不少的文章讨论过。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地认识这些争议呢?能否找到一条

解决问题的出路? 
人所共知的是,科学技术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科学技术与社会有着一种强烈的互动关系。一项技术在开发之后,肯定要

应用于社会中去,而社会环境与社会中的人都是复杂的。任何一项技术的应用后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也会超出它的原初目的。普通大众也

正是通过技术的应用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层面的后果来认识技术和评判技术的价值。哪里有技术和它的应用,哪里就有围绕技术社会影响

的不同争议,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试管婴儿”类技术本来的目的是简单明了的,就是为了解除不孕夫妇的痛苦或者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的优生。在多数情况下,

“试管婴儿”类技术是在夫妻二人范围内实施操作的。这一切基本合乎传统生育方式,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在这里,“试管婴儿”技术

起的只是助产的作用,实施技术的医疗人员仍然是助产士,而助产士这个职业是由来已久的,并为人称道的。 
我们发现,前文提及的所有有争议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实施生育技术的过程中,超越了夫妻关系的范围,有第三者的干预(肯定

也是有原因的)。这好比是“把自己的种子植入别人的田地;把他人的种子植入自家的田地;把他人的种子植入别人的田地而收获果实。”

这些均不同于“把自己的种子植入自家的田地去收获自己的果实”的传统生育观念和与之相对应的伦理观。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

说问题的产生不只在于技术本身。复杂的人类关系和社会环境,以及人类相关观念的滞后,是使这项技术在应用中产生问题和争议的重要原

因。带着浓厚的情绪色彩简单地、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此类技术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公正的。不过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我们还是要努力

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四、解决社会层面问题的出路 
出路之一:建立开放的伦理框架 
我们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生育问题的话,绝大多数夫妻从心理上、情感上是不会求助他人的(何况还

需要支付不菲的手术费用)。可是对于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妇,他们有着普通人不容易理解的难言之隐。由于不得已而求助技术和他人,却又

带来了在传统伦理框架内不能满意解释的问题。 
我们认为,关于“代理母亲”,如果妇女是自愿相助,这是值得称赞的高尚的利他行为。至于妇女能怀孕而不愿意孕育,而去租用“代理

母亲”,则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不但丧失了做母亲的人格,而且是把别的妇女当作自己生育的工具。这是两种有区别的情况。“代理母亲”

要承担妊娠、分娩的辛苦和风险,合理得到一定的补偿也是应当的。在“母代女孕”中,生出的孩子又何尝不可叫M为外婆呢?当他长大成

人,了解到自己的特殊身世后,肯定会为外婆的高尚与无私而感动,这只会加深他对外婆的感情。如此,我们不也为之感到欣慰吗?在“不只一

对父母”问题中,我们认为,“父母”的含义在以前就不是唯一的。在“试管婴儿”出现之前,人类社会不是就有“生身父母”、“再生父

母”和“养父母”等概念和事实吗?现在出现的“不只一对父母”问题又有什么稀奇?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至于“技术性通



奸”,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通奸是一种不合乎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男女不正当的性行为。通过人类生育技术进行异源授精,并无通奸

之肉体接触的实质与目的。这其实是提出这种观点的人的一种误解。真的不应该把这种技术成果同一种比较无耻的言论联系起来。虽然在

这里我们似乎是消解了所提出的部分问题。但是,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生育技术的社会应用为伦理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此,伦理学要通

过研究、分析,提出人们在对待新的行为方式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和价值观。 
其实,技术的发展应与伦理的高度应该是相互统一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多元化思潮与宽容倾向的增加,即是一个明证。随着人类社会的

迅速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伦理观念在某些方面已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为什么传统的伦理框

架不从封闭走向开放呢?当然,我们并不主张人类的伦理道德去无条件地完全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至少应该做相应的微调。像“代理母

亲”和“母代女孕”这样极少数特殊现象的产生是有它们的深层次原因(也有一些无奈的成分),但在数量上、比例上,它们又怎能冲击得了

传统伦理的基本框架呢?人们完全可以另类处理,而不必要完全拘泥于传统。我们认为,新的伦理框架应该是开放的,既有保持长期不变的基

本内核,也应该有颇具弹性的边缘区。应该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出发,包容像“母代女孕”、“代理母亲”这样非常特殊、为数稀少的现象,给

予充分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出路之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 
虽然说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传统伦理框架要走向开放,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有些问题并不属于伦理框架内的问题。对于

性“善”的“试管婴儿”技术,要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还需要制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引导、调控和制约。政府有关部门对此项技

术本身的应用与管理应建立严格的管理体制,使之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避免被误用和滥用。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 
如何解决好精子库和卵子库的建立工作? 
如何解决社会捐赠问题而又防止完全趋向商业化? 
如何避免出现一个人的精子(卵子)被多次使用? 
如何看待“代理母亲”,能否作为一种特殊的有偿服务? 
如何建立保密制度?如何对待知情同意原则? 
如何与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结合起来?…… 
五、结 语 
通过对人类社会生育技术化现象初步的认识与思考,我们感觉到:如今,技术时代中的技术力量是太强大了,它实现着人们的梦想与追

求,也会带来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有思考力的人们对技术的复杂情结也许是既爱又恨!对于人类社会出现的生育技术化现象,我们要正视

它的存在,更要认识到它的历史必然性。毕竟,我们对新的技术现象的理解和接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也会对它引发出的各种问题想到一

个良好的解决办法。现代社会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对技术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反技术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现实的。人类的命运已

经同技术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决定技术的命运,但技术也影响人的命运。这是一种让人有些无奈的现状。人要努力地生存,更要努

力地去发展技术。人类生活的幸福与否,肯定不只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事,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这里始终有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

的协调问题,也始终有一个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对接问题。 
总之,人类生育技术和它的应用,给人类社会平添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争论,为我们正确地认识技术的社会价值提供了

不少思考素材。我们只是希望,把性“善”的技术发展得更完善,用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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